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生培养与管理规定  

 （2020年 2月 修订） 

一、 总则 

1. 为规范中心研究生管理，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科研秩序，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

促进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全面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依据《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手

册》（2020）的相关规定，结合中心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2. 本规定适用于中心所有的研究生。 

二、 科研工作 

1. 研究生必须以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坚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2. 研究生在进行实验时必须遵守学校及中心的相关规定。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安

全实验，禁止在实验室进行其他与科研无关的活动。  

3. 研究生应有计划地安排实验活动，按照《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学

实验规范记录及管理的规定》做好记录；涉及的所有研究数据真实、可靠，方便追根溯

源；所有实验数据未经导师允许，禁止外传或发表。  

4. 研究生在毕业前应完成实验技术交接和其他相关任务，整理存放在实验室的样品、药品

和器皿，向导师提交所有科研工作的完整原始实验数据记录、图纸、资料和样品等。  

三、 申请学位答辩 

1. 申请学位答辩的研究生符合《华南理工大学学位授予与管理工作细则（2019 年修订》的

相应规定。 

2. 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资格需得到其导师的同意，并提交《申请答辩导师同意书》。 

3. 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在读期间无学术不端行为，并提交《学术诚信承诺函》。 

4. 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应提交在读期间完整、详尽的科学实验记录；实验记录须符合《国家

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学实验规范记录及管理的规定》，发表论文中数据

均可追溯到原始数据，且累计具有完整、规范实验记录的天数月均不少于 15天（从入学

到当次申请答辩资格认定之日止），并提交《实验记录审核表》。 

5.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答辩前应按规定完成以下培养环节：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培养计划（入



 

学后两周内）、课程学习（在申请答辩前完成课程学分修读即可）*、学位（毕业）论文

开题、学位（毕业）论文中期考核、学位（毕业）论文预答辩。 

6. 申请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过至少 10次以上（其中 2 次为跨二级学科）的学术报告

会，申请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过至少 15次以上（其中 3次为跨二级学科）的学术

报告会，申请答辩的直博生、本博创新班研究生必须参加过至少 20次（其中跨一级学科

不少于 3 次）的学术报告会，每次应填写《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讲座）考

核表》。研究生如参加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以华南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

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进行口头报告或墙报，提交会议摘要接收函或相关证明后，可视

为参加 5次学术报告会。 

四、 知识产权 

1.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需经导师组审阅并同意后方可发表；研究生在学期间所取得

的科研成果归华南理工大学所有；研究生办理离校手续时需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毕业后

禁止延用在研期间的研究数据发表相关学术成果。 

2. 严禁不经导师审阅擅自使用导师及课题组老师的名字发表论文。如违反规定，中心及课

题组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五、 公派出国 

1. 申请及获批各类公派出国留学的研究生均需遵守相关政策规定，如《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广州市“菁英计划”留学项目实施办法（试行）》等。 

2. 未提出申请者，禁止出国。如有违反，导师有权终止学业。 

六、 奖惩制度 

1. 发表高质量论文，按《关于奖励重要科研论文的通知》给予奖励。 

2.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生任何实验安全事故或抄袭、剽窃等违规违法行为，取消任何评奖资

格；并保留追求相关责任的权利。 

3.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生的一切违纪违规或违反实验室安全等事项，中心都保留追责导师的

权利。 

七、 其他 

1. 研究生入学后，按照中心放假通知休假，无故不得提前离校，并应按规定时间返校。 

2. 研究生凭指纹刷机出入中心大楼。外来人员进入实验室，应事先预约或由中心人员亲自

带入。其他人员禁止擅自闯入，一经发现，交由学校保卫处处理。 



 

3. 研究生赴外地出差调研、参加学术会议、开展实验工作等应预先填写出差申请表格，并

征得导师同意后交由中心备案。出差期间应严格遵守学校有关的差旅规定。 

4. 本办法自发文日起施行，由国家工程中心负责解释。 

 

*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须完成课程学习和科研论文选题，工程博士研究生须完成课程学习并确

定校外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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